
仪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根据自然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江苏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仪征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网上挂牌出让仪征市挂[    ]  号，名称为                地块（以下称“本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通过仪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组织实施挂牌出让活动。经过竞价，现确认成交情况如下：
竞得人：                                              。
新项目公司（暂定名称）：      /      ，（无需成立项目公司的，在该空格处用“/”表示）。
联合竞得人：　/　占 / %的股权份额;

被联合竞得人：　/　占 / %的股权份额;

被联合竞得人：　/　占 / %的股权份额;

被联合竞得人：　/　占 / %的股权份额。
宗地总面积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面积为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
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元）。
成交时间：     年     月     日
一、竞得人有权查阅本宗地挂牌出让的有关文件，竞得人登录仪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已行使该款权利并认可和接受本宗地的现状及出让条件，同意遵守挂牌出让文件的要求和规定。
二、竞得人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在十个工作日内到仪征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未按规定时间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仪征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有权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并由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单方解除本确认书，竞得人已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回。
三、竞得人拟成立新项目公司开发建设本宗地的，须按竞买须知的规定办结新项目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后续出让手续。
四、竞得人应按成交价款的3%交纳契税，按1.3元/平方米交纳土地交易服务费。
五、交付土地后，竞得人应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接管本宗地，逾期接管而需支出的费用及其他一切后果由竞得人承担。
六、本确认书具备合同效力，若有违背须承担法律责任。
七、在本确认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由仪征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与竞得人按挂牌出让文件中的条款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本确认书一式三份，竞得人、仪征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及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各执一份，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九、本确认书经竞得人与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挂牌人（章）：                 竞得人（章）：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仪征分中心                                            
通讯地址：仪征市西园北路39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211400           邮政编码：               
电话： 0514-80290192         电话：                   
传真：  0514-80290192        传真：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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